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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从西宁市驱车向北而行，
来到大通县新庄镇台其庄村，还没进村，
就能看到路边初秋景色如同一幅水粉
画，田间现代化钢架大棚林立，村内蔬菜
瓜果清香扑鼻……

“可以说大通县的‘菜篮子’工程从
这里起步了，我们从1993年开始种蔬菜，
那时候只有15个大棚，发展了30年，目
前全村的大棚近 300 座，除去正在实施
改造的，目前种植的大棚有228座，全村
70%的村民从事蔬菜行业。”台其庄村党
支部书记祁国栋一边带着记者走进大棚
一边介绍道。

眼下正值丰收季，走进大棚，湿润的
泥土气息伴着清新的瓜香扑鼻而来，大
棚里的黄瓜藤错落有致，金黄的花朵挂
在绿叶间随风摇曳，从藤底向上、由大到
小结出绿油油的黄瓜，“争先恐后”地挂
满藤蔓。

与之相邻的温室大棚里，无一不是
丰收的景象，油菜、上海青、黄瓜、辣椒等
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在采摘、打捆、装筐，
等待装车……

小黄瓜从这里走红
“现在我棚里的‘新庄黄瓜’每斤能

卖到1.2元，这不，刚摘了300斤黄瓜，老
板一会儿就来拉走。”台其庄村村民王世
明说着，带记者走进自家的蔬菜大棚。

进入黄瓜大棚，藤蔓繁茂，已经有两
米高，上端的黄色花朵竞相盛开，下端的
黄花粗壮笔直。王世明穿梭在藤蔓间，
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只见他掐着瓜蒂
轻轻一拧，“擦”的一道清脆声响起，一根
长满小刺的黄瓜落入手中……

“我们‘新庄黄瓜’肉质细脆，味道清
甜，刺多带花，很受市场欢迎。”王世明
说。

说到“新庄黄瓜”，祁国栋来了兴趣，
讲起由来——

台其庄村位于大通县新庄镇政府东
南 2 公里处，属于川水、浅山地区，这里
水质清澈无污染，热量分布不均，昼夜温
差大，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土质疏
松，透气性优良，土壤结构好，非常适合
黄瓜生长。

试种成功后，投向市场的黄瓜凭借
长得笔直、味香，备受当地老百姓的喜
爱。后来，这批黄瓜荣获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证书，并有了一个响亮的名
字叫“新庄黄瓜”。

从1992年就进行蔬菜种植的王世明
经验丰富，自家大棚里的“新庄黄瓜”和
上海青产量一直让他引以为傲。“现在采
收的黄瓜是秋瓜，隔一天采收一次，一天
就能收 400 斤到 500 斤，如果在春瓜时
期，产量更高。”王世明说。

一座“新庄黄瓜”大棚、一座上海青
大棚，一年收4茬菜，一年四季的农活也
都靠王世明一人，每年 6 万多元的收入
让王世明一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菜篮子”鼓起“钱袋子”
在台其庄村，不只是王世明在种植

“新庄黄瓜”，也不是只靠着“新庄黄瓜”
走上致富路。

采摘、打捆、装箱、上车……今年45
岁的脱贫户马存寿在蔬菜大棚里忙个不
停，心里盘算着即将到手的收入，不由得
哼起了小曲。

“如果说，脱贫攻坚帮我们摘掉了
‘穷’帽子，那么村‘两委’和乡村振兴驻
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队员的倾力帮扶，
则帮我们将产业发展更上一个台阶，让
大家的腰包越来越鼓。”马存寿说。

台其庄村有着很好的蔬菜产业发展
基础，现有大棚292座，其中农户个人种
植 203 座，汇丰园区 89 座。全村脱贫户
48 户 218 人，2022 年脱贫户人均纯收入
达1.6万元。“钱袋子”鼓起来，全是“菜篮
子”的功劳。

村里的种植大户马成德有 11 座大
棚，养活着祖孙三代，盖起了二层小洋
楼。在采收时节，马成德首先想到的是
找同村或邻村的村民来帮忙采摘，每人
每天支付100元工资，农忙时一座大棚要
请十余名工人。

说到将来，马成德早有打算，他说：
“现在的大棚里只有‘新庄黄瓜’和陇椒、
红辣椒，我准备种植新品种，开拓新市
场，发展壮大产业，提高自己收益的同
时，让村民也能挣到钱。”

用“新”让台其庄村变得更富裕
如何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台其庄村变得更
加富裕？在三十年的蔬菜产业发展更迭
中，台其庄村找到了答案——

“充实脱贫户‘钱袋子’是我们这次
问题整改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为
此，我们正在进行蔬菜新品种的引种试
验，在大棚内试种‘沙漠丝瓜’、樟树港辣
椒、武威小乳瓜，在露天试种荠菜、紫菜
薹、红叶莴笋等蔬菜，注重科学种植，提
升大棚蔬菜种植经济效益，把‘菜篮子’
编得更大更精致。”祁国栋说。

今年 6 月，台其庄村在大通县委组
织部的推动下成立大通县蔬菜与草产
业“产学研”人才工作站，联系青海大学
10 余名专家开展蔬菜种植技术帮扶工
作，长期推动蔬菜种植技术的创新、推
广和产业化，助力组织振兴和人才振
兴。

“如今，通过加强蔬菜基地建设、新
品种新技术推广及技术服务，越来越多
的南方精细蔬菜在这里扎根，村里握稳
乡村振兴‘接力棒’，大伙的日子越过越
甜。”祁国栋高兴地说，今年还将投入966
万元，实施 69 个老旧温棚改造；投入 20
万元，进行本村观景台旁排洪渠修建；争
取大通县科技局项目 18 万元，进行“大
通县丝瓜新品种引种与高效种植技术示
范推广”项目的研究，投入120万元，继续
进行育苗中心水电网络完善……

现在的228座大棚里，黄瓜、油菜、上
海青、油麦菜、红辣椒、陇椒、西葫芦等蔬
菜硕果累累，不仅代表着丰收，也带来了
更多希望与美好。

（记者 张弘靓）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唯）为聚焦重
点人群，充分发挥民政兜底作用，持续
加大保障力度，坚守防止返贫底线，助
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截至7月底，全省
共纳入农村低保对象28.3万人、农村特
困供养对象1.52万人次，开展农村临时
救助6.65万人次，累计支出救助补助资
金 10.3 亿元，惠及困难群众 36.47 万人
次，与上年同期相比救助资金支出增长
2.1%。

聚焦“兜住底”方面，强化政策落实，
全力兜住基本民生保障底线。进一步细
化救助对象认定条件，将 5 类以上地区
55周岁到59周岁的老年人和年满18周

岁仍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困难人员纳入特
困范围。全面落实低保渐退期等政策，
建立健全易地搬迁与低保工作衔接机制
和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机制，确保低边弱
势群体在享受基本申购或保障基础上，
叠加享受其他行业部门的惠民补助政
策，助力共同富裕。

聚焦“兜准底”方面，加大排查力
度，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问题。针对
未纳入低保、特困的人员进行重点摸
排。通过强化动态管理，全省新纳入
农村低保 6795 户 17204 人，退出 4916 户
16946 人，切实做到了“应保尽保、应退
尽退”。

聚焦“兜好底”方面，加强资源整
合，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
立按月数据比对交换机制，实现了困
难群众基础数据按月比对、收入支出
情况动态监测。截至 7 月底，累计交
换数据 39.02 万条，开展核对 73.08 万
人次，出具核对报告 24.3 万份，完成农
村困难群体认定 48.48 万人次。进一
步加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各
类困境儿童精准分类保障工作，持续
加强农村红白理事会建设，深入推动
婚 丧 改 革 和 殡 葬 改 革 ，坚 持 婚 事 新
办、丧事简办，坚决防止因婚丧嫁娶
致贫返贫。

案情简介案情简介

2022年9月，李先生与河北省某汽车租赁公司签订
了《租车合同》及《租车单》，约定将车牌号为冀××××××
的商务车租赁给李先生使用，租期四个月，每日租金400
元。租赁到期后，因李先生欠付租金，汽车租赁公司为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我市城北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裁判结果裁判结果

河北省的该汽车租赁公司与李先生之间系车辆租
赁合同纠纷。该公司与李先生在《租车合同》中第7.2条
约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双方一致认可向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诉讼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
五条之规定，租赁公司与李先生在不违反级别管辖和
专属管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选择管辖法
院，但是该选择的法院必须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但是，
本案中，租赁公司与李先生住所地均不在我市城北辖
区，案涉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
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亦不在城北辖区，故河北省该汽
车租赁公司与李先生的约定管辖不符合法律规定。城
北法院对本案不享有管辖权，立案时裁定不予受理。

法官说法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
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
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
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
定”。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
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选择被告住所地、合
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
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作为解决他们之
间纠纷的管辖法院。但是约定的管辖法院必须与案
件存在实际联系，否则该约定将会因不符合法律规定
而无效。本案的当事人均在外地，合同的签订、履行
及案涉车辆亦在外地，当事人表示，案涉的《租车合
同》是在网上查找的，直接下载后未进行仔细修改就
签订了，所以合同上约定的产生纠纷时由我市城北区
法院管辖一节也未进行修改。纠纷产生后，当事人针
对本案向河北省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但河北当地法院
却以合同中已经约定了管辖法院为由对案件不予立
案。当事人又根据约定管辖向城北区法院提起诉讼，
城北法院在查明情况后认为该约定管辖因不符合法
律规定而无效，向当事人出具了不予受理裁定书。

法官提醒大家，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的当事人可以约定管辖法院，但是针对一些特殊的案
件，因为法律有例外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约定
管辖法院的。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不能约定管辖的案
件，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
这几种案件都是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的，即由不
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实践中，针对法律允许可
以约定管辖的案件，一定要约定与案件存在实际联系
的法院作为管辖法院，如要在网上查找合同模板，切记
要更改相应的约定管辖法院，而针对专属管辖的案件，
则没有必要再约定管辖。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近300座现代化大棚架起乡村致富路
约定的管辖法院，

为何不受理案件？

省民政厅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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